
　　第十条　关于台湾教师申请大陆高校相应种类

的教师资格认定的办事指南 (省教育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教育部 «关于港澳人士和台湾同胞在内地 (大

陆)高校申请教师资格证有关问题的通知» (教师

厅 〔２０１２〕５号)规定,在大陆高校工作的台湾同

胞,凡办理了居住证明并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

行证,根据自愿原则,可遵照 «教师法» «教师资

格条例»等相关规定申请认定大陆高校相应种类的

教师资格.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的条件和程序与

大陆申请人相同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申请人应持有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

证»、«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»原件.

　　申请人应符合 «教师资格条例»规定的认定条

件,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.

　　 (一)思想品德条件

　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热爱社会主义祖国,

坚持党的基本路线,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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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,遵守宪法和法律,热爱教育事业,履行 «教师

法»规定的义务,遵守教师职业道德.

　　 (二)学历条件

　　１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,必须具备幼儿

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.

　　２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,必须具备中等师

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.

　　３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,必须具备高

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

历.

　　４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,必须具备高

等师范院校本科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.

　　５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(包括中

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、专

业课教师资格),必须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

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.

　　６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

(包括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学校、职业高级中学实

习指导教师资格),必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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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学历,同时应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

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.

　　 (三)身体条件

　　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,无传染性疾

病,无精神病史,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.按

照 «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(２０１３

年修订)»(粤教继函 〔２０１３〕１号),经教师资格

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.

　　 (四)普通话水平

　　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
颁布的 «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»二级乙等及以

上标准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 (一)身份证明

　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或五年有

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

　　 (二)学历证明

　　 (三)普通话证书

　　 (四)体格检查合格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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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五)无犯罪记录证明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１ 网上报名:申请人在规定时间登录 “中国

教师资格网”(http://wwwjszgeducn)报名.

　　２ 提交材料:申请人网上报名完成后,在规

定的时间向认定机构提供材料.

　　３受理认定:认定机构对申请人提供的相关

认定材料进行审核、制作发放证书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广东省教育厅师资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７６２８３７２

　　办事网址:

　　 “中国教师资格网”(http://wwwjszgeducn)

　　受理地点:广东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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